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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刊物輔導辦法 
訓育委員會議(81.11)通過 
訓育委員會議(85.08)修正 
訓育委員會議(87.09)修正 
學生事務會議(96.09)修正 

第 48 次校務會議(99.07)修正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8.09)修正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為端正社會風氣，並依據「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六章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特訂定「環球科技大學學生社團刊物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社團出版刊物係校內性質，應事先向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服務學

習組辦理申請登記，經核准發給登記證字號後，始得出版；其登記字號

並須載於刊物封面。 

第三條   學生社團出版刊物，其發行旨趣必須符合該社團本身之性質，刊物內容

並應符合其發行宗旨。 

第四條   同性質之學生刊物，學務處得協議其合併。 

第五條  學生社團刊物之發行量，須符合該社團之需要，並事先報請學務處課外

活動與服務學習組核准。 

第六條  學生社團出版之刊物，應於出版時檢送五份至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服務學

習組備查， 兩份送圖書館典藏。 

第七條 各系(科)學會應以出版學術性專刊為原則。 

第二章  出 版 經 費 

第八條 學生社團出版刊物，其發刊宗旨屬於全校性質而經學校核准者，其所需

經費得由學校補助之；非全校性質而經學校核准出版者，學校亦得視其

辦理成績及需要情形酌予補助。 

第九條   學生社團出版刊物經申請補助核准者，於刊物出版後始得領取補助費， 

並按規定檢據核銷。 

第十條   學生社團出版刊物所需費用，除經社團指導老師同意招攬廣告或依本辦

法第八條自行負擔及請領補助外，非經許可不得以出售刊物或私藉任何

名義對外勸募之方式取得，或接受任何校外團體及私人之資助。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刊物如須刊登廣告需經社團指導老師同意，廣告之收入應列入

該出版社團帳目，其支出應作為刊物之改進、擴充及稿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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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對此項收支有監督之責。 

第三章 評閱委員會 

第十二條 為辦理本校學生刊物文稿評閱工作，特設立「環球科技大學刊物文稿評閱

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閱委員會」），其職掌為評閱社團主管單位認

為不妥切或有爭議之文稿。 

第十三條  評閱委員會由校長聘請委員九人至十五人組成，其成員如下： 

一、學務長、軍訓室主任、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組組長為當然委員。 

二、各系（科）分別推薦各該系（科）教師一人為委員。委員之任期為

一年，連選得連任之；若中途異動時，由各該系（科）推薦繼任之

人選。 

三、學生委員二人，由學生會新聞部長推薦之。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第十四條 評閱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學務長兼任；另置執行秘書一人， 

其人選由主任委員指定之。 

第四章 文稿評閱 

第十五條 本校學生社團出版刊物，以刊登本校在校學生文稿為主。但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校內師長之文稿。 

二、專門學術問題需專人執筆者。 

三、校內演講稿及訪問稿經當事人同意者。 

第十六條 學生社團出版刊物之文稿及其標題，應由社團負責人依下列規定彙送相

關單位評閱及核可。 

一、凡屬某一系（科）範圍內之社團，其刊物文稿須經社團指導老師

及各該系（科）主任評閱。 

二、凡涉及兩系（科）以上或全校性社團之刊物文稿或不屬於前款範

圍內之刊物文稿，經社團指導老師檢視簽章後，均送至學務處評

閱。 

第十七條  經送請評閱單位評閱之文稿，如有必要，評閱單位得再送請本校評閱委

員會評閱之。 

第十八條  學生社團出版之刊物，其文稿送請評閱之程序如下： 

一、 由社團負責人或主編填寫學生刊物審查表，並記明撰稿人真實姓

名及其系(科)別、年級、住址及印刷廠廠名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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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團負責人或主編簽名蓋章。 

三、 檢送有關圖片及封面圖案。 

四、 雜誌稿件須於付印前十日，報紙稿件須於付印前五日送請評閱，

全部文稿並須一次送齊；但新聞稿、演講稿、訪問稿得於付印前

二日送請評閱。 

第十九條  各級評閱單位如發現任何文稿不符其刊物宗旨、或違反國家法令社會善

良風俗、或有其他不妥文字足以嚴重損害校譽者，得加以刪改或通知該

社團負責人或文稿執筆人刪改或不予刊登。 

第二十條  學生社團出版之刊物，非依本辦法第十條之規定送請評閱並經核定之文

稿，將不准刊登。前項經評閱之文稿及目錄，在排刊發行時， 不得有

擅自變更、增加、添附、刪減或註釋之情事。 

第二十一條  畢代會所編之「紀念冊」相關各系（科）部分，應先送各系（科） 

主任審核並蓋系（科）章。 

第二十二條  各社團刊物印竣分發前，應檢送五份送學務處備查，未經備查者， 

將不得發行。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  學生社團發行之壁報、影片、圖片、發音片等，以不違背其社團性質

為限，並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輔導之。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應用之表冊、書類格式除另有規定外，由學務處課外活動與服

務學習組製訂之。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